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及《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与深圳市深装总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东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该协议对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具有积极影

响，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2、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与各方商讨、论证并推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工作。同时，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 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但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事项较多，具体交易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审计、

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需要取得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等有权部门关于重组事项的前置审批意见，公司已与有权部门针对本次交易

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与沟通，截至目前，尚未取得有权部门的正式书面审批意见。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披露重组预案，为确保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申请继续停牌。 



5、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继续推进，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2 个月。 

6、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签署<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签署《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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